附件2
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会计核算手续
一、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出票的处理手续
(一)申请人需要使用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以下简称银行汇票)，应向银行填写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银行受理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时，应认真审查其内容是否填写齐全、清晰，其签章是否为预留银行的签章；约定使用支付密码的，支付密码是否正确；申请书填明“现金”字样的，申请人和收款人是否均为个人。经审查无误后，才能受理其签发银行汇票的申请。
转账交付的，以申请书的相关联次分别作借贷方凭证。其分录为：
借：××科目 申请人户
贷：汇出汇款科目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户
现金交付的，其分录为：
借：现金
贷：汇出汇款科目　 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户
(二)出票银行在办好转账或收妥现金后，以计算机打印或手工填写方式签发银行汇票。汇票凭证一式两联，第一联卡片，第二联汇票。
1.银行汇票的出票日期和出票金额必须大写，小写金额可使用压数机压印、计算机打印或手工填写方式记载在“人民币(大写)”栏右端。如果填写错误应将银行汇票作废。
2.签发银行汇票一律不填写代理付款行名称。
3.签发现金银行汇票时，出票银行须在两联汇票凭证的“出票金额人民币(大写)”之后紧接填写“现金”字样，再填写出票金额。
4.出票银行加编不超过20位的银行汇票密押，密押记载在“密押”栏内。
5.申请书的备注栏内注明“不得转让”的，出票银行应当在汇票正面的备注栏内注明。
6.委托他行代理清算的，应在汇票正面加盖“请划付　银行　支行　”戳记(　 为代理清算行的12位支付系统行号，下同)。
(三)填写的银行汇票经复核无误后，在第二联加盖汇票专用章并由授权的经办人签名或盖章，签章必须清晰，然后将第二联汇票交给申请人。
(四)出票银行出票后，应将银行汇票出票信息实时录入本行业务处理系统。
二、银行汇票付款的处理手续
(一)代理付款行接到在本行开立账户的持票人交来的本系统银行汇票和三联进账单时，应认真审查：
1.银行汇票是否是统一规定印制的凭证，银行汇票是否真实，提示付款期限是否超过。
2.银行汇票填明的持票人是否在本行开户，持票人名称是否为该持票人，与进账单上的名称是否相符。
3.出票银行的签章是否符合规定。
4.加编的密押是否正确。
5.银行汇票的实际结算金额大小写是否一致，是否在出票金额以内，与进账单所填金额是否一致，多余金额结计是否正确。如果全额进账，必须在汇票的实际结算金额栏内填入全部金额，多余金额栏填写“-0-”。
6.银行汇票必须记载的事项是否齐全，出票金额、实际结算金额、出票日期、收款人名称以及密押是否更改，其他记载事项的更改是否由原记载人签章证明。
7.持票人是否在银行汇票背面“持票人向银行提示付款签章”处签章，背书转让的银行汇票是否按规定的范围转让，其背书是否连续，签章是否符合规定，背书使用粘单的是否按规定在粘接处签章。
经审查无误，并通过行内系统或小额支付系统核对汇票信息成功后，银行汇票作借方凭证附件，第二联进账单作贷方凭证，办理转账。
第三联进账单上加盖转讫章作收账通知连同第一联进账单交给持票人，然后通过行内系统或小额支付系统办理汇票的资金清算。
(二)代理付款行接到未在本行开立账户的持票人为个人交来的本系统银行汇票和三联进账单时，除按上述“二、银行汇票付款的处理手续”第(一)项的有关要求认真审查外，还必须认真审查持票人的身份证件，汇票背面“持票人向银行提示付款签章”处是否有持票人的签章、是否注明身份证件名称、号码及发证机关，并要求提交持票人身份证件复印件留存备查。对现金汇票持票人委托他人向代理付款行提示付款的，代理付款行必须查验持票人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件，在汇票背面是否作委托收款背书，以及是否注明持票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件名称、号码及发证机关，并要求提交持票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件复印件留存备查。审查无误后，以持票人姓名为账户名开立应解汇款及临时存款账户，第二联进账单作贷方凭证，比照“二、银行汇票付款的处理手续”第(一)项的情况进行转账并分别以下不同情况办理款项支付：
1.原持票人需要一次或分次办理转账支付的，应由其填制支付凭证，并向银行交验本人的身份证件。
2.原持票人需要支取现金的，代理付款行经审查汇票上填写的申请人和收款人确为个人并按规定填明“现金”字样的，可办理现金支付手续；未填明“现金”字样，需要支取现金的，由代理付款行按照现金管理规定审查支付。
(三)代理付款行接到在本行开立账户的持票人交来的跨系统银行汇票和三联进账单时，应按上述“二、银行汇票付款的处理手续”第(一)项的有关要求进行审查。
代理付款行接到未在本行开立账户的持票人为个人交来的跨系统银行汇票和三联进账单，除按上述有关规定审查外，还应按照“二、银行汇票付款的处理手续”第(二)项的规定审查。
经审查无误后，代理付款行应将银行汇票信息录入计算机系统，电子信息通过小额支付系统发送至出票银行(或代理清算行，下同)进行确认，收到确认成功信息并打印业务回执后方可办理银行汇票解付手续，进行账务处理。银行汇票由记账、复核人签章并记载兑付日期后，与打印的业务回执一起作为代理付款行银行汇票科目凭证附件，第二联进账单作贷方凭证。其分录为：
借：待清算支付款项
贷：××科目　持票人户
(或)贷：应解汇款及临时存款科目持票人户
第三联进账单加盖转讫章作收账通知连同第一联进账单交给持票人。
小额支付系统银行汇票资金清算时，代理付款行行内系统收到小额支付系统发来的已清算通知后进行账务处理。其会计分录为：
借：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贷：待清算支付款项
(四)代理付款行在审查银行汇票时，对不符合要求的，应拒绝受理，并应向持票人出具拒绝受理通知书。出票银行拒绝付款的，由代理付款行根据出票银行的拒绝付款回执代为向持票人出具退票理由书。代理付款行应将银行汇票凭证连同拒绝受理通知书或退票理由书一并退交持票人。
三、银行汇票结清的处理手续
(一)当出票银行收到行内系统或小额支付系统发来的解付银行汇票电子信息时，出票银行将该信息与行内业务处理系统中存储的银行汇票信息进行自动核对，经系统确认无误后发回应答信息。出票银行经核对相符，确属本行出票的，打印一式两联业务回单，同时销记行内业务处理系统中的银行汇票信息。然后区分以下情况进行后续账务处理：
1.银行汇票全额付款，应在卡片的实际结算金额栏填写全部金额，卡片作借方凭证，两联业务回单作借方凭证的附件。其分录是：
借：汇出汇款科目　 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户
贷：待清算支付款项(或行内系统相关科目)
同时销记汇出汇款账。
2.汇票有多余款的，应在卡片上填写实际结算金额，卡片作借方凭证，一联业务回单作多余款贷方凭证。其分录是：
借：汇出汇款科目　 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户
贷：科目　 申请人户
待清算支付款项(或行内系统相关科目)
同时销记汇出汇款账，在另一联业务回单上加盖转讫章，通知申请人。
3.申请人未在银行开立账户，多余款金额应先转入其他应付款科目，卡片作借方凭证，一联业务回单作其他应付款科目贷方凭证。其分录是：
借：汇出汇款科目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户
贷：其他应付款科目　 申请人户
待清算支付款项(或行内系统相关科目)
同时销记汇出汇款账，并通知申请人持申请书存根及本人身份证件来行办理领取手续。领取时，以另一联业务回单代其他应付款科目借方凭证。其分录是：
借：其他应付款科目申请人户
贷：现金
申请人遗失申请书存根的应出具书面证明和本人身份证件原件和复印件，出票银行应留存其身份证复印件。
4.小额支付系统对业务回执轧差成功的，出票银行在收到小额支付系统已清算通知时进行账务处理，其会计分录为：
借：待清算支付款项
贷：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小额支付系统对业务回执轧差失败的，出票银行应对原账务处理进行冲正，其会计分录为：
借：待清算支付款项
贷：汇出汇款科目　 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户
5.通过行内系统清算汇票资金的，按照其行内相关规定进行后续账务处理。
(二)出票银行对专夹保管的卡片，应当定期检查清理，发现有超过汇票付款期限的，应当主动与申请人联系，查明原因，及时处理。
四、采用委托他行代理清算的处理手续
(一)出票银行应在汇出汇款科目下设立“移存行代理清算汇票款”户，代理清算行在汇出汇款科目下设立“银行移存汇票款”户。出票银行出票时，应比照“一、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出票的处理手续”的有关规定处理。
出票银行应在汇票上加盖“请划付　银行　支行”戳记，并于每日营业终了前，按照出票银行与代理清算行约定的方式，将需要代理清算的银行汇票信息传递至代理清算行，同时将银行汇票款项向代理清算行移存。
代理清算行应将收到的银行汇票信息存储在行内业务处理系统中，并对汇票移存资金进行相应账务处理。
(二)当代理清算行收到行内系统或小额支付系统发来的解付银行汇票电子信息时，代理清算行将该信息与行内业务处理系统中存储的银行汇票信息进行自动核对，经系统确认无误后发回应答信息。代理清算行经核对相符，确属本行代理清算的，应打印一式三联业务回单，同时销记行内业务处理系统中的银行汇票信息。然后区分以下情况进行后续账务处理：
1.银行汇票全额付款的，比照“三、银行汇票结清的处理手续”第(一)项第1点的规定处理，一联业务回单作汇出汇款科目“银行移存汇票款户”的借方凭证，另两联业务回单交出票银行。同时销记汇出汇款账。
2.汇票有多余款的，一联业务回单作汇出汇款科目“银行移存汇票款户”的借方凭证，一联业务回单作“其他应付款”科目贷方凭证，另一联业务回单交出票银行。其分录是：
借：汇出汇款科目　银行移存汇票款户
贷：其他应付款
待清算支付款项(或行内系统相关科目)
同时销记汇出汇款账。
3.小额支付系统对业务回执轧差成功的，代理清算行在收到小额支付系统已清算通知时进行账务处理，其会计分录为：
借：待清算支付款项
贷：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小额支付系统对业务回执轧差失败的，代理清算行应对原账务处理进行冲正，其会计分录为：
借：待清算支付款项
贷：汇出汇款科目　 银行移存汇票款户
4.列入“其他应付款”科目贷方的汇票多余款应按照与出票银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划付出票银行。
(三)代理清算行发现有超过汇票付款期限的，应当主动与出票银行联系，查明原因，及时处理。
(四)出票银行接到代理清算行发来的一联或两联业务回单后，应根据原专夹保管的卡片和汇票移存信息，经核对无误后，分别作如下处理：
1.全额付款的，转销汇出汇款科目“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户和移存行代理清算汇票款户”。其分录为：
借：汇出汇款科目　 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户
贷：汇出汇款科目　移存　行代理汇票款户
2.汇票有多余款的，出票银行收到代理清算行发来的一联业务回单和多余款划收凭证后，贷记“科目申请人户”，转销汇出汇款科目“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　户和移存　行代理清算汇票款户”。其分录是：
借：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贷：科目申请人户
借：汇出汇款科目　 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户
贷：汇出汇款科目　移存　 行代理清算汇票款户
五、银行汇票业务的冲正处理
代理付款行根据客户委托发出银行汇票信息后，在60秒内未收到回执信息的，可发起冲正指令撤销该笔业务。
小额支付系统收到代理付款行发起的冲正指令后，检查确认原银行汇票业务处理状态，生成冲正成功或冲正失败应答信息(含冲正指令处理状态和原银行汇票业务指令处理状态)，并实时返回至代理付款行。冲正成功的，小额支付系统生成冲正成功通知并实时发送至出票银行。代理付款行和出票银行应根据冲正应答和冲正通知分别作相应账务处理。
(一)冲正成功的处理。
1.代理付款行收到银行汇票业务冲正成功应答后，表明原银行汇票业务撤销成功，小额支付系统将不再对该笔业务作轧差处理。代理付款行可填制业务处理回单并连同银行汇票一并退还持票人，也可根据持票人请求重新发起银行汇票信息。
2.出票银行收到银行汇票业务冲正成功通知后，表明代理付款行发来的原银行汇票业务撤销成功。经检查确认行内系统对该笔业务已作相应账务处理的，应进行行内账务冲正处理。
(二)冲正失败的处理。
代理付款行收到银行汇票业务冲正失败应答后，应检查确认原银行汇票业务的最终处理状态。
1.经检查确认原银行汇票业务已作轧差处理且轧差结果不为零的，表明出票银行已向代理付款行成功支付款项，代理付款行应比照“二、银行汇票付款的处理手续”的有关规定办理银行汇票解付手续。
2.经检查确认原银行汇票业务已作轧差处理且轧差结果为零，表明出票银行拒绝付款。代理付款行应重新发送银行汇票信息，并根据出票银行返回的业务回执出具退票理由书，连同银行汇票一并退还持票人。
3.经检查确认原银行汇票业务为“已拒绝、已冲正、已超期”状态的，表明原银行汇票业务处理失败，代理付款行应告知客户并可根据客户委托重新发起银行汇票业务。
(三)冲正业务超时无应答的处理。
代理付款行对银行汇票业务发起冲正指令后，因应用程序、网络、系统设备等多种原因，造成无法及时收妥冲正结果的，为防范业务风险，应按下列要求处理：
1.代理付款行留存银行汇票，记录客户联系方式，出具业务处理待定凭证交客户，并应明示客户该笔业务处理结果待定。
2.待业务恢复正常后，代理付款行经检查确认原银行汇票业务处理成功的，应比照“二、银行汇票付款的处理手续”的有关规定办理银行汇票解付手续；确认出票银行拒绝付款的，应填制退票理由书，连同银行汇票一并退还持票人；确认原银行汇票业务为“已拒绝、已冲正、已超期”等状态的，应告知客户并可根据客户委托重新发起银行汇票业务。
六、银行汇票退款、超过付款期限付款和挂失的处理手续
(一)退款手续。
申请人由于银行汇票超过付款期限或其他原因要求退款时，应交回汇票，并按照规定提交证明或身份证件。出票银行经核对无误，即在汇票的实际结算金额大写栏内填写“未用退回”字样，并办理转账或退付现金。其分录：
借：汇出汇款　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户
贷：科目　 申请人户
(或)贷：现金
同时销记汇出汇款账。并打印一联业务回单加盖转讫章作收账通知，交给申请人。
采用代理方式清算银行汇票资金的，出票银行应按照与代理清算行的约定，划收移存汇票款。其分录是：
借：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贷：汇出汇款科目　移存　行代理清算汇票款户
代理清算行核对无误后进行相关账务处理，并销记“银行移存汇票款”户。
(二)超过付款期限付款手续。
持票人超过付款期限不获付款的，在票据权利时效内请求付款时，应当向出票银行说明原因，并提交汇票。持票人为个人的，还应交验本人身份证件。出票银行经核对无误、多余金额结计正确无误后，即在汇票的备注栏内填写“逾期付款”字样，办理付款手续，并一律通过应解汇款及临时存款科目核算，分别作如下处理：
1.汇票全额付款的，应在卡片实际结算金额栏填写全部金额，卡片作借方凭证。其分录是：
借：汇出汇款科目　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户
贷：应解汇款及临时存款科目　持票人户
同时销记汇出汇款账，由持票人填写汇兑凭证或银行汇票申请书并签章，委托银行办理汇款或签发银行汇票。现金银行汇票超期付款的，还应按规定在汇兑凭证或银行汇票上填明“现金”字样。
2.汇票有多余款的，应在卡片上填写实际结算金额，卡片作借方凭证，另填制两联转账贷方凭证分别作多余款贷方凭证和申请人收账通知。其分录是：
借：汇出汇款科目　 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户
贷：应解汇款及临时存款科目　持票人户
科目　申请人户
(或)贷：其他应付款科目　申请人户
同时销记汇出汇款账。一联转账贷方凭证加盖转讫章，通知申请人。向持票人办理付款的其余手续比照超过付款期限付款手续第1点的有关要求处理。
采用委托他行代理清算银行汇票资金方式的，持票人应向出票银行请求付款，具体手续比照银行汇票退款手续的有关要求处理。
(三)挂失手续。
银行汇票丧失，失票人到出票银行挂失时，应提交“挂失止付通知书”。出票银行接到失票人提交的挂失止付通知书，应审查挂失止付通知书填写是否符合要求，挂失止付票据的相关要素与留存卡片是否一致，并确认汇票款项尚未支付时方可受理。
采用委托他行代理清算资金的，出票银行接到失票人提交的挂失止付通知书，应立即将相应信息通知代理清算行，并在确认汇票款项尚未支付后再办理挂失手续。
七、丧失银行汇票付款或退款的处理手续
丧失的银行汇票，失票人凭人民法院出具的其享有该银行汇票票据权利的证明，向出票银行请求付款或退款时，出票银行经审查确未支付的，分别作如下处理：
(一)出票银行向持票人付款时，应抽出原专夹保管的汇票卡片核对无误，比照超过付款期限付款手续的有关规定处理。
(二)出票银行向申请人退款时，抽出原专夹保管的汇票卡片核对无误，比照银行汇票退款手续的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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